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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一一四學年度工程學院第五次院務會議記錄 

 

壹、日期：一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貳、時間：中午 12:10 

參、地點：綜二館六樓工程學院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黃自貴院長                                      紀錄:許麗鴻 

伍、出席人員:張文陽委員、鄭芳松委員、徐烱勛委員、魏進忠委員、林明宗委

員、周榮源委員、謝淑惠委員、方昭訓委員、陳俊仁委員、沈金

鐘委員、翁豊在委員(王建民老師代)、邱青煌委員(請假)、呂文祺委

員(王中皓副主任代)、吳文忠委員(另有會議請假)。  

陸、 主席報告(略) 

柒、 提案討論 

案 由 一：擬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         

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自動化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與「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

特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要點。 

二、 修訂草案如附件1。 

三、 本案業經本系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二：自動化工程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自動化工程系 

說    明： 

一、 原第四條內容為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修

正為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二、 修訂草案如附件2。 

三、 本案業經本系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一、第五條修改為「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餘照案通過，送實習組彙整統一向秘書室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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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三：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動力機械工程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要點修訂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動力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委員會執掌

內容。 

二、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成立系級之校

外實習委員會時，除須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之外，亦

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 本案業經115/04/23動機系114學年度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3。 

決  議：照案通過，送實習組彙整統一向秘書室提案。 

 

案 由 四：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動力機械工程系為輔系施行要點修訂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動力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系學士學位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附件

修訂。 

二、 本案業經115/04/23動機系114學年度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4。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五：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動力機械工程系為雙主修施行要點修訂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動力機械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各系學士學位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修訂。 

二、 本案業經115/04/23動機系114學年度第7次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5。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六：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飛機工程系為輔系施行要點」，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飛機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據教務處115年1月7日11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紀錄辦理。 

二、 飛機工程系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飛機工程系為輔系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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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要點」業經115年4月28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會

議，及115年5月5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三、 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飛機工程系為輔系施行要點」及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6。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七：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飛機工程系為雙主修施行要點」，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飛機工程系 

說    明： 

一、 依據教務處115年1月7日114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紀錄辦理。 

二、 飛機工程系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飛機工程系為雙主修

施行要點」業經115年4月28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

會議，及115年5月5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在案。 

三、 檢附「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修讀飛機工程系為雙主修施行要點」如附

件7。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八：材料科學與工程系學生修讀輔系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說    明： 

一、 因應本校修訂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業經本校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

議決議通過，並經及115年3月11日教育部備查在案)，修訂本系學

生修讀輔系要點。 

二、 鼓勵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提升修讀輔系意願，本次學校修訂輔系

辦法重點內容如下： 

(1)各系學生得自二年級起至四年級第一學期申請修讀輔系。 

(2)各系應就其專業科目中指定至少二十學分做為輔系課程(指定之

專業科目及學分由各系另訂之)。 

(3)輔系專業必修科目與主系專業必修科目名稱及性質相同者，經

輔系審查同意後，得准予免修，但不得重複採計學分，輔系應指定

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 

三、 本系學生修讀輔系要點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本系114學年度

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紀錄，請參閱如附件8。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九：本校學生修讀車輛工程系為輔系施行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 



 - 4 - 

提案單位：車輛工程系 

說    明：本案經 115 年 5 月 6 日本系第 278 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一、「本要點經本系系務與、院務會議審核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備查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二、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 由 十：修訂本系雙主修及「輔系施行要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說    明： 

一、 本案經115年5月13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案由二)通

過。 

二、 依學校「學士學位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規定修訂。 

三、 學校輔系、雙主修辦法已修法: 

(1)學生得自二年級起至四年級第一學期申請修讀。 

(2)刪除雙主修成績名次百分之五十以內及操行 80 分以上之限制，

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 

 

案由十一：學生 40871135 劉建均申請續休學案(115 學年度)，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說    明： 

一、 本案經114年8月27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案由二)通

過。 

二、 劉生因生重大疾病申請109、110休學屆滿2學年(時任導師楊東昇老

師)。 

三、 經110-2第二次系務會議(111.7.11)通過111學年度延長休學。 

四、 經111-2第三次系務會議(112.6.12)通過112學年度延長休學。 

五、 經113-1第一次系務會議(113.9.10)通過113學年度延長休學。 

六、 經114-1第一次系務會議(114.8.27)通過114學年度延長休學。 

七、 依學校「學生休學申請要點」第四條第四項: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

以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為原則。休學二學年期滿，因重病醫療

需復健時程無法及時復學者，經向原就讀系(所)提出申請延長，並

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得予延長。劉生申請續休學。 

八、 檢附醫生證明，如附件11。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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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 

工程學院院長：2026.5.5校教評會議中，校務發展委員會提案成立[教師延退委

員會]，議案陳述學校成立以一級主管為委員的延退委員會審議各系相關符合資

格之延退教師。個人表達教師之延退應回歸系上教學的需求，不應另立教師延

退委員會，以一級主管為委員的延退委員會來決定一個系的教學與長遠發展，

有違教師事務應經過系院校三級三審長久完善的制度，維護教授治校及大學自

治的精神。 

方副校長(校教評主席)回應：校教評會議中決議此案再議，並沒有通過。再次

表達提案的精神是多一個管道推薦符合延退的資深老師，目前學校尚在研議中。 

 

工程學院七個系的主任及院務代表表達： 

1. 依據最近幾年的延退情形，如果這個老師沒有太大問題，即使送申請的老師

只達到延退最低標準的門檻，基本上系、院、校教評會都是開綠燈的。說白話

一點，這些不傑出的都已經幾乎 all pass了，那些所謂傑出的人是在怕什麼，

更凸顯這個法案沒有存在的必要性。  

2. 若有老師延退在系教評被否決，再透過新成立的延退委員會同意後，那是不

是有侵犯系教評的權力。 

3. 國立台灣大學等知名學校的延退法案很嚴苛，本校辦法相對寬鬆，不宜另立

延退委員會，影響各系的長遠發展。 

4. 違反大學法有關教師聘任必須回到三級三審專業的基本精神，感覺有學校行

政高層過度介入的行為，影響學校未來發展。 

5. 延退除了要考量申請者的研究能量外，更是要考慮到申請者的教學狀況以及

申請者在系上與系上同仁的互動情形，學校不能將研究績效的特質無限放大，

不重視教學以及服務或是申請者在系上與其他同仁互動情形。 

6. 老師延退的議題，牽扯到每一個系所專業課程或是發展方向的專業問題，這

是攸關每一個系的長遠發展，請問這個委員會憑什麼去取代所屬系教評的專業

呢？並且亦會影響到所屬系所年輕教師聘任的員額。 

 

玖、 主席結論 

壹拾、 散會(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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